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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7日

第一章 总  则
概况：

	项目名称
	火箭军某部
	服务方
	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	项目地址
	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贺村188号
	客服电话
	18001317823     18001317827

	联系人
	陆工
	方案编号
	NHGC-20231103-L-01-001

	联系电话
	13331119021
	销售代表
	张立昆    17777859609

	设 备 概 况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型号参数
	数量
	单位
	年份
	备注

	1
	承压式热水箱
	容积3m³
	2
	台
	/
	

	2
	电加热器
	/
	1
	台
	/
	

	3
	热水供水泵
	流量115L/min，扬程25m，功率880w
	1
	台
	/
	

	4
	加热循环泵
	流量60L/min，扬程3.5m，功率90w
	1
	台
	/
	

	项目简介
	1、现有生活热水系统采用电加热，故障率高，耗能高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楼内公共洗浴喷洒24个，每个淋雨喷洒按300L/天计算，生活热水每天用量为7.2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现有两台承压式热水箱，有效容积3m³,电加热器一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改造方案
	1、原电加热器维修保养后作为备用，原热水供水泵和承压式热水箱利旧使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在钢制设备基础上安装2台超低温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，品牌：青岛北冰洋，型号AWXYRGF40A/LR2，设备详细参数见第二条（设备介绍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配套安装加热循环泵1台，品牌：南方泵业，型号CDM5-2，流量6m³/h，扬程9m，功率0.37kw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超低温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本地安装控制箱，进线电源由甲方接入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管道、阀门、保温及伴热带等附件更换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就乙方为甲方生活热水系统改造事宜，甲乙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为明确双方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权利、义务，签订本合同，以下各条款双方应共同遵守。

第二章 合同范围

第三条 本合同范围是指本合同包括的正文内容条款、合同附件及合作过程中双 方根据需要作出的本合同的补充约定，以下部分均是本合同有效内容。

1.销售和改造内容：见本合同第五章第一条费用清单。
第三章 委托服务期限
第四条 合同期限

合同期限自 2023 年    月    日起至2023年     月      日止。
第四章  双方权利与义务

第五条 甲方权利、义务
1.甲方按合同相关条款按时支付费用。

2.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发出问题通知或提出建议。

3.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基础技术资料，及与乙方合作之前的真实状况。

4.甲方为乙方的工作免费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及相关协助。

第六条 乙方权利、义务

1．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作到人走料尽地净。
 2．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文明安全施工。做好改造施工记录并存档；
 3．按照合同约定内容，保质、保量、按期履行完毕。
第五章 服务费及结算方式

第七条 服务费价税合计共计71599.65 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：柒万壹仟伍佰玖拾玖元陆角伍分。具体收费标准如下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费 用 清 单              单位（人民币）：元 

	序号
	部品/作业名称
	型号
	数量
	单位
	单价
	金额/￥
	备注

	1
	设备/材料
	超低温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
	AWXYRGF40A/LR2
	2
	台
	20,885.00 
	41,770.00
	

	
	
	加热循环泵
	CDM5-2
	1
	台
	1,044.00 
	1,044.00
	

	
	
	控制箱
	/
	1
	台
	3,585.00 
	3,585.00
	

	
	
	镀锌钢管
	DN40
	40
	米
	24.00 
	960.00
	

	
	
	镀锌钢管
	DN32
	30
	米
	22.00 
	660.00
	

	
	
	铜闸阀
	DN40
	2
	个
	99.00 
	198.00
	

	
	
	铜闸阀
	DN32
	4
	个
	72.00 
	288.00
	

	
	
	橡塑保温管
	48*30
	40
	米
	13.00 
	520.00
	

	
	
	橡塑保温管
	43*30
	30
	米
	11.00 
	330.00
	

	
	
	机组电源线
	YJV3*10+2
	10
	米
	29.00 
	290.00
	

	
	
	水泵电源线
	YJV4*2.5
	20
	米
	13.00 
	260.00
	

	
	
	电伴热带
	低温阻燃型12mm
	100
	米
	9.00 
	900.00
	

	
	
	其它辅材
	管件、保温保护壳、型钢支架等
	1
	项
	500.00 
	500.00
	

	
	
	不含税小计
	
	
	
	
	51,305.00 
	

	
	
	税金
	
	
	
	0.13 
	6,669.65 
	

	
	
	含税小计
	
	
	
	
	57,974.65 
	

	2
	人工及其它费
	安装人工费
	/
	1.00 
	项
	11,000.00 
	11,000.00 
	

	
	
	运输吊装费
	/
	1.00 
	项
	1,500.00 
	1,500.00 
	

	
	
	不含税小计
	
	
	
	
	12,500.00 
	

	
	
	税金
	
	
	
	0.09 
	1,125.00 
	

	
	
	含税小计
	
	
	
	
	13,625.00 
	

	3
	工程总计
	柒万壹仟伍佰玖拾玖元陆角伍分
	71,599.65 
	元

	注：不含控制箱上口电源。


第八条 结算方式

	付款时间
	占合同的价百分比
	金额/元
	备注

	施工前
	30%
	21479.9
	预付款

	施工完成验收后
	65%
	46539.77
	施工完毕验收合同

	验收之日起一年
	5%
	3579.98
	质保一年

	合   计
	100%
	71599.65
	


  乙方开具等额发票给甲方、甲方在七个工作日内打款到乙方指定账户。

2.甲方的开票信息：
名称：北京辰睿商贸有限公司
税号：91110108MA007A2999
地址及电话：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村东1幢2层2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10-62903320
开户行及账号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660558888
3.支付方式：汇款至乙方指定帐号

名称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税号：91110106666295220C

地址及电话：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、17、17-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   010-52408023

开户行及地址：民生银行北京西客站支行 

账号：161980674

第六章 违约责任

第九条 违约责任

1.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直接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2.一方当事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，并由责任方承担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损失。

3.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费用的，每延误一日应当向乙方支付延误部分费用1%的违约金。

4.乙方的服务工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或要求的，乙方应当返工，并按照不合格业务量1% 支付违约金。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5.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，

以实际发生计算。
6.乙方因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，应当提前30日通知甲方。否则乙方应承担因单方终止合同而造成的损失。
7.乙方在维保期间导致的人身伤亡、设备损坏或丢失财产损失的，应承担全部责任，与甲方无任何关系。
 第七章 附则

第十条 合同的解除
1.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合同。

2.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。此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。

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方式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的，可向被告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
第十二条 附则

1.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。本合同生效后，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

应当采取书面形式，并经双方签字确认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合同附件与本合同

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2.本合同共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附件：

甲方：北京辰睿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  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：

日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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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公司名称：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办公地址： 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
邮    编： 10007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 010-52892872(3)

邮    箱： sanhuinh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010-80308870
网    址： www.sanhuinh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小时免费客服电话：400—636--7337



